
津环党组发〔2022〕19号

中共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党组

关于杨真梅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
各科（室）、支队、监测站：

经局党组研究决定：

杨真梅同志挂职党建办主任；

曹生宪同志挂职自然生态保护科（法制科）科长；

杨小兰同志挂职行政审批科科长；

徐飞同志挂职水生态环境科科长；

杨鑫雨同志挂职大气环境科科长；
张欣同志挂职办公室（区环督办）副主任；

桂莎同志挂职自然生态保护科（法制科）副科长；
陈倩秋同志挂职行政审批科副科长；

陈泊驯同志挂职水生态环境科副科长；
张敏同志挂职土壤生态环境科副科长；
免去：

徐飞同志挂任自然生态保护科（法制科）科长；
李锡泉同志挂任行政审批科科长；
陈倩秋同志挂任办公室（区环督办）副主任；

杨鑫雨同志挂任行政审批科副科长；
胡烨同志挂任水生态环境科副科长。

请以上同志于2022年8月5日以前完成工作与物资交接，到新岗位报到工作。
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重庆市江津区生态环境局党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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